
呼伦贝尔市 “十五五” 新型工业化规划

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纲要

一、总则与编制依据 ​

呼伦贝尔市“十五五”新型工业化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

告书需依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》、

HJ130-2019 总纲、内蒙古“三线一单”、生态保护红线等要

求内容，同时衔接自治区及本市“十五五”新型工业化规划。

需覆盖市域重点产业园区与工业集聚片区，评价期 2026—

2030 年，展望 2035 年。最终取得环境影响报告书、摘要、

附图附表、支撑材料等成果，并通过环保部门审查后正式印

发。编制单位全流程配合调研、修改、评审、报备，按期交

付并通过验收。


